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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动公开

上海市浦东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文件

浦城执法〔2023〕42号

关于印发《浦东城管执法局关于加强执法

规范化建设的实施意见》的通知

局机关各处室，生态环境（水务）执法支队，交通执法支队，规

划土地执法大队，信息指挥中心，案件管理中心（教育培训中心）,

督察大队，市容城建执法大队，房屋管理执法大队，各街镇（管

委会）中队：

经局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，现将《浦东城管执法局关于加强执

法规范化建设的实施意见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

上海市浦东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

2023年 6月 2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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浦东城管执法局

关于加强执法规范化建设的实施意见

一、目的意义

2015年 12月国务院发布的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城

市执法体制改革改进城市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》中，18次提到“规

范”一词，可见“规范”对于“城管执法”的重要意义。

加强执法规范化建设，是依法治国、依法行政的时代要求，

是人民至上、执法为民的群众要求，是内强素质、外树形象的自

身要求。加强城管执法规范化建设，是切实转变城管执法理念和

执法方式的核心，是真正实现城管执法专业化和正规化的关键，

是全面提升城管执法队伍形象的基础。

二、目标任务

围绕强化执法监管、问题线索处置、立案、办案、案件执行

等重点环节以及执法行为的规范化，聚焦实现案件“应立尽立”、

提升办案质量、强化行为规范等核心内容，建章立制、创新方法、

强化落实。力争通过 3年左右时间，初步建立浦东城管执法规范

化体系，基本消除选择性执法、随意执法现象，根本杜绝野蛮执

法、粗暴执法乱象，推动执法监管和案件办理质量显著提升，全

面树立城管队伍良好形象。

三、主要内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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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执法监管规范化。

严格执行浦东城管分类分级执法检查、综合监管工作规定，

有效落实各类专项执法检查和整治要求。全面落实执法检查、执

法监管工作责任制，提高执法检查、执法监管质量和成效，对执

法检查和监管中发现的问题，应及时处置、形成闭环。

全面制定执法检查指引，不断提高检查指引的科学性和实操

性。系统开展检查指引培训，提高执法检查规范水平。

加快推进城管数字化转型，不断拓展智能监管范围。对于智

能发现的问题线索，建立完善与城管处置能力相适应的处置标准

和流程。

（二）诉件和移送件处置规范化。

完善各类信访投诉和移送问题线索（包括管理部门移送的超

标检测数据等）的处置规范和流程，明确诉件和移送件处置的管

理部门、承办部门、承办人员以及复核部门的职责要求，形成处

置闭环。

承办部门要建立诉件和移送件台账记录，落实承办责任制，

完善跟踪督办机制。

承办人员要按照相关要求，规范处置各类诉件和移送件，做

到现场核查、全程开启执法记录仪、使用城管 APP记录留痕；对

承办的每件诉件和移送件，要有“‘非转案’、不予立案或立案”

处置结果的反馈，做到事事有回应、件件有落实。

（三）案件立案规范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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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办人员在处置诉件和移送件、开展执法检查时，对于发现

的违法行为，应依法予以立案，做到案件“应立尽立”。

对于因符合法律法规规定、实际情形考量、价值判断导向等

情形，可以“不予立案”的，按规定流程报批实施。

（四）案件办理规范化。

执法人员要严格执行文书送达、调查取证、行政处罚、案件

执行、结案归档等各环节规范，坚决防止案件办理中的低级错误，

确保案件办理质量。

案件管理部门要全面开展案件质量检查，健全案件质量讲评

和通报机制，发掘和鼓励优秀或经典案例。

（五）案件执行规范化。

承办部门要加大案件执行力度，坚持做到案件“应结尽结”，

强化城管执法的效果和效能。

案件管理部门对确因客观原因无法及时执行到位的案件，要

确定结案的原则、标准和程序，指导承办部门适时予以结案。

（六）执法行为规范化。

执法人员要严格遵守着装仪容、内务、勤务规范和工作规范

用语等行为规范，坚持做到严格执法、规范执法、文明执法。

四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开展案件“应立尽立”复核。

成立案件“应立尽立”专项复核工作组，对“非转案”、不

予立案情形的真实性、合规性、合理性，开展复核检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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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制定执法检查和办案指引。

成立“执法检查和办案指引”工作专班，开展执法检查指引

和办案指引的研究和制定。城管学校要完善课程设置，开展执法

检查指引和办案指引的系统培训。

（三）实行自由裁量基准和“减免责”清单制度。

全面梳理上级各执法部门关于自由裁量基准和“减免责”规

定，并结合浦东城管综合执法特点，研究形成浦东城管自由裁量

和“减免责”相关规定。政策法规处要加强指导，各执法单位严

格遵照执行。

（四）强化考核奖惩。

强化对执法规范化工作的责任落实、监督检查、考核奖惩。

将执法规范化作为各执法单位综合绩效考核的重要内容，并与相

关执法、办案人员个人评优、晋升挂钩。对工作推进不力或出现

较大失误的单位或个人，将追究相关领导和人员责任。

浦东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办公室 2023年6月29日印发

(共印 51份)


